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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GB/T 6609-2004分为29部分，本标准为第22部分。

本标准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，修改采用ISO 2927:1973《主要用于铝生产的氧化铝 取样》。

本标准与ISO 2927:1973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:

— 为了与GB/T 6609其他标准一致，删去了ISO 2927;1973的前言，增加了本标准的前言;

— 删去了ISO 2927:1973中第1章的注以及附录(资料性附录);
— 3.2.1中取样量由2 kg修改为1 kg;

— 5.1.1中阿基米德螺旋探针的材质增加了金属铜;

— 第5章中增加了“5.2.1.2 从吨包装袋中取样”和“5.2.1.3 从槽罐车中取样”和相应内容。

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由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负责起草。

本标准由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张树朝、孟福海、陈静、李跃平、赵广开。

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本标准 为首次发 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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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

                  取 样

范 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采集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用于铝生产的氧化铝样品(用于氧化铝的化学成分分析和物

理性能测定)的具体要求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运输、装卸、连续流动、贮存及贮存后的氧化铝取样。例如:

    — 当用运输机械(带式、管道、板式等)运输时取样;

    — 当往集装箱、筒仓、槽罐车等处贮存或卸出时取样;

    — 当在氧化铝物料堆 、船舱或打开的筒仓 、吨包装袋 、槽罐车等处 取样。

2 原则

    视情况采用人工或机械方法分次取恒量的样品，保持取样时颗粒尺寸不发生变小。室温下于密封

的容器中贮存和运输这些样品。样品应保持与取样时相同的物理与化学状态，直到实验室试验时为止。

3 从带式、管道或板式运输机械上取样

3.1 设备

3.1.1 任何合适的人工设备或机械设备。如阿基米德螺旋或倾斜的斜槽。

3. 1.2 盛样容器，以塑料材质为宜。

3.2 步骤

3.2. 1 批样的份样数1t

    在每隔相当于运输装置连续操作时间的二十分之一时，在斜槽的整个宽度内取一份样

(至少2 kg)。

3.2.2 实验室样品

    对粒度几微米到300 um之间的氧化铝，取500 g的实验室样品即可。

    从批样中取实验室样品，按照3.2.3条第5段及以后各段所述的步骤，用适合于粉末状产品的传统

缩分方法进行。

3.2.3 取样方法

    首先检查取样装置，确保是空的。在实际取样前，将取样装置至少开启三次，将残留的样品弃去。

    只可从流动的氧化铝中取样。

    每次取样都从整个流动面的宽度上取出。

    取样只在最大容量的连续流动中进行，不在供料中断或卸料时进行。

    如果是以机械方式取样，取样时应确保样品收集容器内无其他任何产品。在两次取样的时间间隔

内，防止任何灰尘进人样品收集容器内。

    将样品从样品收集容器转人四等分器或接受台时，应避免发生任何遗洒，应利用阿基米德螺旋或倾

斜的斜槽(3.1.1)来移取样品。

    避免使用加料漏斗或装料漏斗，取样后应避免样品堆积，否则会引起不同粒度大小的样品发生

偏 析。

    为了将取样对大气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，应尽可能快地在防湿室内进行取样、缩分和最终样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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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收集。

4 利用集装箱、槽罐车和筒仓的重力在卸料时取样

4.1 设备

4.1.1 任意合适的人工或机械设备。如阿基米德螺旋或倾斜的斜槽。

4. 1.2 盛样容器，以塑料材质为宜。

4.2 步骤

4.2. 1 批样的份样数 t

4.2. 1.1 容积小于20 m'的容器:取四份具有代表性的份样，每份不少于1 kg.

4.2. 1.2 容积20 m'-100 m“的容器:每10耐 容积取不少于1 kg的份样。

4.2.2 实验室样 品

    500 g(见3. 2.2)

4.2.3 取样方法

    在正常的卸料口、畅流的情况下取样，不在特别窄的某点上取样。

    在从集装箱、筒仓、槽罐车连续流空的过程中，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取出等量的物料。然后根据要分

析容器内不同位置的各个样品，或者只分析一个样品代表整个容器装载物的情况，进行样品的缩分或

混 合。

    用人工或机械装置((4.1.1)在流动中取样，应小心避免样品发生任何遗洒或压力作用下样品的快速

移动，始终注意不要让细颗粒被风吹走而造成样品的任何损失。

    如果是以机械方式取样，取样时应确保样品收集容器内无其他任何产品残留，在两次取样的时间间

隔内，防止任何灰尘进人样品收集容器内。

    将样品从样品收集容器转人四等分器或接受台时，应避免发生任何遗洒，应利用阿基米德螺旋或倾

斜的斜槽(4.1.1)来移取样品。

    避免使用加料漏斗或装料漏斗，取样后应避免样品堆积，否则会引起不同粒度大小的样品发

生偏 析。

    为了将取样对大气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，应尽可能快地在防湿室内进行取样、缩分和最终样品

的收集。

5 从氧化铝物料堆、船舱、开口筒仓、吨包装袋、槽路车中取样

5.1 设备

5.1.1 用金属铝、金属铜、不锈钢或塑料制的阿基米德螺旋探针(有效填装长度50 cm).

5. 1.2 阿基米德螺旋或倾斜的斜槽

5. 1.3 盛样容器，最好是塑料制的。

5.2 步骤

5.2.1 批样的份样数A

5.2.1. 1 从容积超过 100 m'的物料堆、船舱、开口筒仓中取样:每批取 10̂ -15个份样，每份不少于

1 kg.

5.2. 1.2 从吨包装袋中取样:每120吨取20个份样，每份不少于1 kg.

5.2. 1.3 从槽罐车中取样:每个槽罐车中至少取2个份样，每份不少于1 kg.

5.2.2 实验室样 品

    500 g(见3.2.2).

5.2.3 步骤

    利用取样探针((5.1.1)的整个长度，尽可能的在物料堆的整个顶部内垂直地进行取样。在其他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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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在物料堆上或者在船舱、开口筒仓、吨包装袋、槽罐车中卸料时，在相当于探针长度的各个水平上

取样。

    这种方式下用取样器取得的份样的量，受取样器容量的限制。在取样器完全空出之后，通过试验性

填装，确定取样器的容量。

    只有取样探针被均匀地填满并且中间没有间断时，取样才是有效的。

    如果是以机械方式取样，取样时应确保样品收集容器内无其他任何产品残留，在两次取样的时间间

隔内，防止任何灰尘进人样品收集容器内。

    将样品从样品收集容器转人四等分器或接受台时，应避免发生任何遗洒，应利用阿基米德螺旋或倾

斜的斜槽(5.1.2)来移取样品。

    避免使用加料漏斗或装料漏斗，取样后应避免样品堆积，否则会引起不同粒度大小的样品发生

偏析。

    为了将取样对大气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，应尽可能快地在防湿室内进行取样、缩分和最终样品

的收集。

实验 室样 品的制备和贮 存

    用于化学分析的实验室样品在密闭的容器内于室温下贮存和运输。除对用于化学分析样品的正常

处理外，无其他特殊要求。

    当涉及物理性能的测定时，要特别注意避免粒度、吸附指数、表观密度等的任何变化。

    为了将细粒的移位和彼此间凝聚成团的作用减到最小，样品应填装至瓶口边缘，不要压紧，这样就

只留下包围在固体颗粒之间正常的少量空气。

    盛样的瓶子应当密封，以防止与外部大气发生水气交换。

    如果样品要长距离运输，应当用合适的垫料(如泡沫橡胶等)，这样能避免与坚硬的外部包装发生反

复碰撞。

    即使是严密封装 ，也决 不用不坚固的袋或包盛样 。特别推荐使用一 般的塑料瓶 。

取样报告

取样报告应包含以下各项内容:

a) 本部分编号;

b) 组成批样的各份额的比例，以及整个取样过程中所取的组成批样的份样数量;

c) 制备的实验室样品的数量，并标明各个样品的不同特征(包装、质量、目的地等);

d) 取样过程中的任何异常情况;

e) 本部分中没有包括的或者任选的所有操作。


